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豆神教育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

 
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1. 案件所处的诉讼（仲裁）阶段：法院已受理，一审尚未开庭 

2.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 

3. 涉案的金额：10,248,770.64 元 

4.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：鉴于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尚未结案，尚无

法准确判断该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。 

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

豆神教育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豆神教育”）于

2022 年 9 月 8 日收到由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《民事传票》（2022）京

0101 民初 13073 号，获悉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（以下简称“中信银

行”或“原告”）就与双师优课（北京）文化科技有限公司（被告一）、公司（被

告二）及中文未来教育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被告三）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事

宜，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。截

至本公告日，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。 

 

 二、本案基本情况  

（一）诉讼当事人 

原告：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

被告一：双师优课（北京）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

被告二：豆神教育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

被告三：中文未来教育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 

（二）诉讼请求 

1、判令被告一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9,599,000元； 

2、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利息人民币399,958.33元（计算方式：以贷款本金

人民币9,599,000元为基数，按照年化率4%，自2021年1月7日计算至2022年1月17

日）； 

3、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罚息（计算方式：以贷款本金人民币9,599,000元

为基数，按照年化率6%，自2022年1月17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，暂计至2022

年6月15日的罚息为人民币238,375.17元）； 

4、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复利（计算方式：以欠付利息及罚息为基数，按

照年化率6%，每季度末月21日为计息日并分段计算，自2022年1月17日计算至实

际支付之日止，暂计至2022年6月15日的复利为人民币11,437.14元）; 

5 、 请 求 判 令 原 告 对 被 告 一 出 质 的 票 据 号 码 为

230210001153620210107816******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享有质权，报告二和被告

三在票据金额1,000万元及利息范围内对被告一应当向原告清偿的第1项至第4

项、第6项、第7项诉讼请求金额范围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 

6、请求判令被告一承担原告支出的律师费、保全保险费等实际费用； 

7、判令被告一至被告三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、财产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

用。 

（上述第1项至第4项诉讼请求金额暂计至2022年6月15日的金额为人民币

10,248,770.64元。） 

（三）主要事实与理由  

2021 年 1 月 7 日，原告与被告一签订《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》（“《贷

款合同》”），约定原告向被告一提供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9,599,000 元，贷款

期限自 2021 年 1月 7 日至 2022 年 1 月 17 日，贷款固定年利率为 4%,贷款用途

为生产经营资金周转，还款方式为合同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。《贷款合同》签订

后，原告当日完成放款。 

为确保被告一在《贷款合同》项下债务的履行，在签订《贷款合同》当天，



原告与被告一签订《权利质押合同》，约定被告一以被告二出票并承兑、被告三

承 兑 保 证 的 电 子 商 业 承 兑 汇 票 （ “ 汇 票 ” ， 票 据 号 码 为

230210001153620210107816******）为《贷款合同》项下的主债权提供质押担保，

质押担保的范围为被告一在《贷款合同》项下主债权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违约

金、损害赔偿金、保管质押财产和实现债权、质权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

仲裁费、律师费、差旅费、评估费、过户费、保全费、公告费、执行费等）和其

他所有应付的费用。被告一当日将汇票背书质押给原告。上述贷款到期后，被告

一未向原告偿还任何贷款本金及利息。 

《贷款合同》第十三条第 6 款约定：“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偿还的本金,乙

方除有权行使本合同第十三条第 4 款约定的权利外,有权根据实际逾期天数,按

本合同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加【200】基点（1 基点=0.01%）的年利率标准计收

罚息。甲方同意上述罚息金额的计算以乙方计算结果为准”；《贷款合同》第十

三条第 9 款约定：“对于甲方未按时支付的利息（包括被乙方宣布全部或部分到

期的本金对应的利息）和罚息,自逾期之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,按本合同约定的

逾期贷款罚息利率和本合同约定的结息方式计收复利”；《贷款合同》第十三条

第 10 款约定：“乙方因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仲

裁费、执行费、保险费、差旅费、律师费、财产保全费、公证认证费、翻译费、

评估拍卖费等），均由甲方（注：即被告一）承担”。 

另外，2022 年 1 月 18 日，原告向被告一出具《提示付款函》，要求被告二

于收到《提示付款函》之日起 3 日内承兑汇票，如被告二拒绝承兑汇票，原告将

依法行使相应权利。并且，在上述贷款到期后，原告多次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

向汇票承兑人被告二提示付款，均被拒付，拒付理由为“商业承兑汇票承兑人账

户余额不足”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》的相关规定，被告二在票据到期后拒绝承兑，

原告有权实现质权，即选择向作为出票人、承兑人的被告二和作为保证人的被告

三行使追索权，要求被告二和被告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°  

综上，鉴于被告的行为构成违约，原告特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。 

 



三、其他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尚未披露的累计诉讼、仲

裁事项的涉案金额共计 985.50 万元，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

产（9,754.49 万元）的 10.10%。 

除此之外，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未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

仲裁事项。 

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、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 

针对本次诉讼，中信银行可能会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冻结资产、冻结银行账户

等财产保全措施，公司将面临支付相关违约金、罚息和复利等情形，进而导致公

司财务费用增加，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，可能会对公司产生一定的财务风险，

暂未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鉴于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尚未结

案，尚无法准确判断该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。 

公司将与中信银行保持密切沟通，同时积极协商解决方案并推动落实，最大

限度减少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。 

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本次诉讼事项，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相关信息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为准，敬请

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民事起诉状； 

2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《民事传票》（2022）京 0101 民初 13073 号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豆神教育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9 月 8 日 


